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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研析 

一、題目：太空無人探測器發展之相關法制問題研析 

二、議題所涉法規 

太空發展法、師資培育法 

三、背景說明 

                  據報導1，日本繼前蘇聯、美國、中國及印度後，於2024
2年1月

20日成為第五個將小型太空無人探測器送上月球的國家，但隨即遭

遇太陽能電池無法運作的問題，可能會縮短此次太空計畫的任務時

間。日本尋求在太空領域發揮更大的作用，並與美國盟友合作，擁

有多家私人太空新創公司，目標是在未來幾年內將太空人送上月

球，這是 NASA「阿提米絲計畫」（Artemis）的一部分；同時希望透

過降低發射成本，以在未來執行更多任務，保持輕量化是該計畫的

另一個目標，因為輕量太空無人探測器的低成本效應，可能會為包

括新創公司在內的全球太空組織帶來新的登月機會。引發太空無人

探測器等新創發展相關法制問題討論。 

四、探討研析 

（一） 因應太空無人探測器產業發展趨勢，適時研修相關規範 

 近來太空科技產業已成為備受全球矚目的新興產業，各國政府

或民間競相投入相關資源，希望取得發展之先機，依據論者研究指

出3「目前我國之太空技術主要聚焦於通訊與觀測衛星之研發，以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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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言（113年1月22日），日本成功登月 探測器發電出狀況，大紀元時報，A8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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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研析有關年分之使用，原則以民國紀年表述，惟涉及外國法制或立法例部分，改採西元紀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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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羅文妗，〈我國太空產業法制發展初探－以各國太空法制為例〉，《科技法律透析》，第34卷，第2

期，111年2月，頁6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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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歷程與規劃而言，太空探索或開採並非我國的發展重點。然私人

企業在政府的支持下進行太空探索與資源採集可能成為未來太空產

業之一環，美國51U.S. Code§51303中明確規定，美國公民具有其採

集之小行星或太空資源之財產權，此一規定開創新的經濟模式，不

僅為美國之私人太空企業提供保障與誘因、激勵更多企業投入太空

探索活動，企業自主投入太空產業之研發亦得以促進美國太空產業

之進步，使其保持太空領域發展先驅之地位」。 

依太空發展法第13條第1項規定：「我國個人、法人或團體運用

太空載具獲取之地球、太空及其他天體之資訊，除法律另有規定

外，歸屬我國個人、法人或團體所有」。根據上開報載說明，日本為

尋求在太空領域發揮更大的作用，除與美國合作發展相關計畫外，

並擁有許多私人太空新創公司，以提供及激勵太空產業發展新的誘

因或動能；上開論者研究同時指出4「《太空發展法》於第13條規定運

用太空載具獲取之地球、太空及其他天體之資訊，原則上歸屬該運

用太空載具者所有，而未對太空資源之探索與獲取進行規定，就我

國太空產業整體之發展現況而言，由私人企業進行太空探索任務非

短時間內可達成，然考量到太空產業作為我國之未來發展重點項

目，應持續對此議題與法制發展進行關注，並依我國之太空產業發

展進程，將太空資源之探勘與採集規範作為未來可能之法規調適方

向」。爰此，為期因應我國未來發展太空無人探測器等太空產業領域

多元化的彈性發展空間，以接軌國際先進國家的作法，及鼓勵民間

私人公司投入太空科技新創產業，建議相關主管機關因應太空無人

探測器產業新創發展趨勢，適時研修太空發展法等相關規範，以期

與時俱進，並有效激勵民間積極投入研發與創新。 

（二）深耕太空科技教育，增能師資培訓機制 

依太空發展法第9條規定：「主管機關應透過教育宣導，促進太

空科學普及、增進國民對我國太空政策之瞭解，並培育太空人才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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換言之，太空發展法已賦予主管機關進行相關太空科技教育宣導之

義務，增進國民對我國太空政策之瞭解，以培育更多太空優秀人

才。 

然而，對於進行相關太空科技教育宣導之課程內容、教材或師

資來源等，太空發展法目前並未作具體之授權或規範，鑑於太空科

技產業已成為各國未來重點發展之新興戰略產業之一，實有考量是

否深耕於學校教育之必要性，又相關課程內容或師資培育等，亦宜

前瞻整體趨勢通盤規劃。參考全民國防教育法第7條規定：「各級學

校應推動全民國防教育，並視實際需要，納入教學課程，實施多元

教學活動（第1項）。前項課程內容及實施辦法，由教育部會同中央

主管機關定之（第2項）」。爰建議有關主管機關參酌上開規定，研議

於太空發展法第9條相關條文中增訂具體之授權或規範之可能性，或

評估於師資培育法第20條相關條文中增訂或於其授權辦法中規範教

師在職進修課程，包括太空科技素養課程，透過在職進修課程設計

安排，充實教師相關太空科技新知或技能，並將所學運用於教學課

程或活動中，透過增能師資培訓機制，提供學生優質的太空科技教

育學習環境，以期未來能帶動更多優秀人才投入太空相關產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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